
計畫介紹





申請條件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



計畫內容重點



計畫內容重點



計畫內容重點 1.執行期間12個月
2.補助款項最高500萬

書面審查

合理性(含設備購置合適性) 30%

可行性 30%

效益性 40%







經費預算：總經費 1000 萬

人事費：最高50%(均列為自籌款)

設備費：最高30%

委外費：最高40%

政府補助款不得超過個案計畫總經費之 50%，每案補助款以新臺幣 500 萬元為上限。
總經費1000萬為上限

購置全新設備：國產設備購置費(註)占計畫總購置金額比例達 50%以上，得優先支持。註：
請提供採購設備之資訊(如採購設備名稱、用途/規格、產地等)。
既有設備之改善費:係指執行個案計畫所使用既有設備之升級、改裝、調校、設定等效能提
升(含軟體升級安裝) 之費用。如既有設備有簽訂委外維護合約，應按合約支付相關費用

委託研究或驗證費 :委託研究或驗證費係指為因應計畫所需，委請學術或專業機構執行蒐
集、測試、調校、分析、歸納等研究，或標準、系統驗證工作。



經費預算：人事費

可分為「內部人事費」及「外部顧問費」。

內部人事費為個案計畫執行所須支付投入人員之薪資

顧問之聘用：

應提供顧問之技術背景

學經歷資料

以經審議委員會之審查核准者為限

編列預算為總經費之30%為上限 ＝ 1000x30% = 300萬



經費預算：設備費

既有設備之改善費 (須編列於財產清冊上之設備)

執行個案計畫所使用既有設備之升級、改裝、調校、設定等效能提升之費用。

編列預算為總經費之30%為上限 ＝ 1000x30% = 300萬



經費預算：設備費
全新設備之購置費

為執行個案計畫所必需之生產製造、公用設施、檢驗、試驗之購置之機、儀器設備或軟體 (含
資訊安全保護軟體)，其計算方式以設備購置成本及其安裝施工費用估算，而不以租金方式估
算。

以個案計畫總經費 30%為上限。

編列預算為總經費之30%為上限 ＝ 1000x30% = 300萬



經費預算：委外費

請註明委託研究或驗證單位、期間及合約。

該科目以個案計畫總經費 40%為上限。

委託單一對象之費用達 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須 簽訂契約

編列預算為總經費之40%為上限＝ 1000x40% = 400萬



查核重點：設備採購

需搭配MOU合作意向書、估價單、報價單



查核重點：設備改善

需搭配委外施工單位開立之MOU合作意向書、估價單、報價單



查核重點：技術效益

需搭配委外驗證單位開立減碳或節電之相關對比數據驗證報告

10-15

10-15



查核重點：技術效益

10-15

5-10

2-5

10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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